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5號

原      告  宋昭清  

0000000000000000

            宋碧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儒律師

被      告  宋巧雯  

0000000000000000

            宋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秀燕  

被      告  柳文政  

0000000000000000

            張寶仁  

0000000000000000

            陳寶玉  

            張家慈  

0000000000000000

            張順益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范馨月律師

被      告  王麗美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徐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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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張順益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

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

玉、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

益、王麗美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

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

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五「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權利比例」欄所示

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又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地

號、995地號土地（下稱993地號土地、995地號土地或合稱

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共有人

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

爰依共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

應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宋巧雯、宋美玲（下稱被告宋巧雯等二人）以：希望變

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分別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各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㈡被告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下稱被告

柳文政等五人）以：不同意合併分割，為使系爭土地價值最

大化，應將系爭土地分歸原告共有，再以金錢補償被告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

柳文政等五人共有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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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⒉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

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⒊原告、

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

麗美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

之一維持共有；⒋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

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

金額。

　㈢被告王麗美以：995地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⒈兩造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被告王麗美

所有；⒉被告王麗美應分別補償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

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227至228、249、270至271

頁）：

　㈠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

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等情事。

　㈡系爭土地其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分別如下：

　　⒈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

31、33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

一）、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

　　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35號

房屋，未保存登記）：宋守忠（即原告叔叔）。

　　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即鼓南街31號

「後方」）房屋（下稱濱海一路88巷39號房屋，未保存登

記）：宋守雄。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

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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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

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

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

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

裁量，惟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

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為適當公平之分割，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⑴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分

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

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

事實㈠部分參照），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原告依共有之法律

關係，請求將系爭土地為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⑵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

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

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

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4條第6項定有明文。經查，系

爭土地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乙節，固如前述

（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然查，原告就系爭

土地之應有部分僅各九分之二而均未過半數，復未舉證另經

其他共有人之同意，則其請求合併分割，自屬無據。從而，

系爭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⒉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

有：

　⑴民法第824條第4項之目的性擴張：

　①法院為分割共有物之裁判時，於一定情形下，得「將原物分

配於部分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但書），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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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同條第4項）。依體系

解釋，前者係指部分共有人「單獨」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

情形，否則後者規定形同具文；再依文義及歷史解釋，後者

既已明示就共有物「之一部分」維持共有，並於修正理由中

表明該一部分係指「特定部分」，似不包括部分共有人就共

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之情形。

　②然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如分歸甲、乙維持

共有，並以金錢補償丙），相較於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一

部單獨所有，其餘（或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他部維持共

有（如A部分分歸甲、乙維持共有，B部分分歸丙單獨所有）

之情形，並未使共有關係更趨複雜，尚無違反分割共有物旨

在消滅或簡化共有關係之立法目的（民法第824條第4項修正

理由參照），似無禁止之必要。又此一分割方法保留共有物

之全部，於個案中既可避免過度細分而減損經濟效用之弊，

且其使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其餘共有人則脫離共有關係，

於個案中亦有貼近使用現狀而符合共有物最適利用之可能，

並非全無實益。況法院禁止此一分割方法，無礙部分共有人

將共有物之應有部分借名登記予其中一人後，再請求法院將

共有物之全部分歸該人單獨所有，如此一來既徒增交易成

本，亦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實非所宜。從而，民法第824

條第4項疏未就此情形而為規定，乃係法律漏洞，應將其所

稱共有物「之一部分」為目的性擴張，使其及於共有物「之

全部或一部」，始符民法第824條於修正後擴充分割方法，

俾利法院彈性運用之立法本旨。

　⑵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

有：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

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分

別予以分割，就993地號土地部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

得如附圖一編號（d）所示土地，其外觀呈「L」形，使用面

積固達171.33平方公尺，而為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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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土地面積（85.67平方公尺）之約

2倍，惟其所臨東南側濱海一路88巷（路寬約2公尺，訴字㈠

卷第272頁）之面寬反而較窄，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遑論

原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割

方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主

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3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

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經濟價

值較高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

　②本院固於言詞辯論時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就附圖二、附表三

之一所示分割方法之意見（訴字㈠卷第360頁、訴字㈡卷第1

82至183頁）。然系爭土地既不得合併分割，就993地號土地

部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b所示土地，

因與東北側之鼓南街、東南側之濱海一路88巷均無適宜之聯

絡（訴字㈠卷第272頁），恐有成為袋地而使法律關係趨於

複雜（民法第789條參照）之虞，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

法，併此敘明。

　③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云云。然查，就993地號

土地部分，北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未保

存登記，占用面積37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

街、濱海一路88巷，現由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

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3號房屋（未保存

登記，占用面積33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街，

現由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與鼓南街31號房屋相通，

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

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5號房屋（未

保存登記，占用面積46平方公尺）為1層磚造平房，臨鼓南

街，現由宋守忠（即原告叔叔）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屋

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忠；�濱海一路88巷39號（即鼓南

街31號「後方」）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119平方公

尺）為1層磚造房屋，外觀老舊，門戶緊閉，未設門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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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貼有「送達濱海一路88巷39號之郵務送達招領通知書」，

並於牆面設有電錶，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雄（即

宋守忠之弟，訴字㈠卷第338頁）等節，業據本院於112年12

月1日現場勘驗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訴字㈠卷

第272、278、281至287頁），並有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

0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訴字㈠卷第195頁）在卷足

憑，顯見依993地號土地上各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及占有

情形觀之，全體共有人中以原告關係最切。況原告、被告宋

巧雯等二人、宋守忠就993地號土地對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有

租賃關係存在乙節，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

上字第58號確定判決於理由中認定明確。是倘將993地號土

地遽以變價分割，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使該等房屋

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在，不利於

土地及房屋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反之，

倘依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

既能趨近993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土地與其上

房屋間因分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較於前揭附

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較高，此有

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

PR00000000號）附卷可稽（該報告書摘要第5頁、內文第44

至46頁），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判決意旨，

綜合以上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

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⑶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

有：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

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又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

分別予以分割，就995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

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c）所

示土地，使用面積僅18.5平方公尺，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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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屬畸零地，不得獨立申請建築執照乙節，復經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函覆明確，此有該局112年11月9日高市公務建字第

11240787600號函（訴字㈠卷第263至264頁）存卷可查。遑

論原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

割方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

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5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

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經濟價

值較高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同

理，本院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意見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

法，就995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

張順益、王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d所示土地，客觀上亦

屬不易利用，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併此敘明。

　②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被告王麗美則主張995

地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云云。然查，就995地號土地部分，

北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

公尺）、�鼓南街33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公尺）、�鼓
南街35號房屋（占用面積15平方公尺）等節，已如前述，並

有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訴字㈠卷第195頁）在卷足憑，顯見依995地號土地上各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及占有情形觀之，全體共有人中仍以原

告關係最切。況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宋守忠就995地

號土地對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有租賃關係

存在乙節，業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號判決於理由中認定

明確，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8號判

決駁回該部分上訴而確定。是倘將995地號土地遽以變價分

割，或分歸被告王麗美所有，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

使該等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

在，不利於土地及房屋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

法。反之，倘依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

分割方法，既能趨近995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

土地與其上房屋間因分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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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前揭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

較高乙節，已如前述，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

判決意旨，綜合以上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

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

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⒊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

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

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

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⑴關於共有物之分割，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

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

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

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

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

公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

院為裁判分割，如就多筆土地個別為原物分割，並命金錢補

償時，應就各筆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以明法定抵押權

擔保債權之範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92號判決同

此意旨。

　⑵經查，本院將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

割方法送交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後，該所針對系爭

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

場現況及系爭土地依最有效使用與獨立估價情況下作綜合分

析與研判，並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後，認

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

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

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雯等二

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

二所示之金額，此有該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

PR00000000號）、114年4月23日哲宇估114字第0020號函

（訴字㈡卷第215至217頁）附卷可稽，經本院於114年5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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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言詞辯論時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到庭當事人對於該鑑定結

果亦均明示：「無意見」等語（訴字㈡卷第227頁），爰依

前揭判決意旨，命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

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

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

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

示之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共有之法律關係，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尚

屬有據，而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

之一維持共有。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

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

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

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

示之金額，始屬適當，爰依前揭法律規定，判決如主文第1

至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附圖一：訴字㈠卷第209頁。

（備註：編號（a）、（b）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

持共有；編號（c）部分分歸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

益、王麗美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

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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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訴字㈡卷第109頁。

（備註：編號a、c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持共有；

編號b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張寶

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維持共有）

附表一：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

案號PR00000000號）摘要第1頁。

附表二之一：訴字㈡卷第217頁上方。

附表二之二：訴字㈡卷第217頁下方。

附表三之一：訴字㈡卷第219頁上方。

附表三之二：訴字㈡卷第219頁下方。

附表四：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四，案號

PR00000000號）摘要第4頁下方。

附表五：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

案號PR00000000號）內文第47頁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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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5號
原      告  宋昭清  


            宋碧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儒律師
被      告  宋巧雯  


            宋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秀燕  
被      告  柳文政  


            張寶仁  


            陳寶玉  
            張家慈  


            張順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范馨月律師
被      告  王麗美  


訴訟代理人  徐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五「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權利比例」欄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又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地號、995地號土地（下稱993地號土地、995地號土地或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爰依共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宋巧雯、宋美玲（下稱被告宋巧雯等二人）以：希望變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分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各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㈡被告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下稱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以：不同意合併分割，為使系爭土地價值最大化，應將系爭土地分歸原告共有，再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共有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⒉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⒊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⒋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㈢被告王麗美以：995地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兩造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被告王麗美所有；⒉被告王麗美應分別補償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227至228、249、270至271頁）：
　㈠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
　㈡系爭土地其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分別如下：
　　⒈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31、33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
　　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35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宋守忠（即原告叔叔）。
　　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即鼓南街31號「後方」）房屋（下稱濱海一路88巷39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宋守雄。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為適當公平之分割，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⑴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原告依共有之法律關係，請求將系爭土地為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⑵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4條第6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乙節，固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然查，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僅各九分之二而均未過半數，復未舉證另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則其請求合併分割，自屬無據。從而，系爭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⒉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⑴民法第824條第4項之目的性擴張：
　①法院為分割共有物之裁判時，於一定情形下，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但書），並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同條第4項）。依體系解釋，前者係指部分共有人「單獨」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情形，否則後者規定形同具文；再依文義及歷史解釋，後者既已明示就共有物「之一部分」維持共有，並於修正理由中表明該一部分係指「特定部分」，似不包括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之情形。
　②然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如分歸甲、乙維持共有，並以金錢補償丙），相較於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一部單獨所有，其餘（或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他部維持共有（如A部分分歸甲、乙維持共有，B部分分歸丙單獨所有）之情形，並未使共有關係更趨複雜，尚無違反分割共有物旨在消滅或簡化共有關係之立法目的（民法第824條第4項修正理由參照），似無禁止之必要。又此一分割方法保留共有物之全部，於個案中既可避免過度細分而減損經濟效用之弊，且其使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其餘共有人則脫離共有關係，於個案中亦有貼近使用現狀而符合共有物最適利用之可能，並非全無實益。況法院禁止此一分割方法，無礙部分共有人將共有物之應有部分借名登記予其中一人後，再請求法院將共有物之全部分歸該人單獨所有，如此一來既徒增交易成本，亦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實非所宜。從而，民法第824條第4項疏未就此情形而為規定，乃係法律漏洞，應將其所稱共有物「之一部分」為目的性擴張，使其及於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始符民法第824條於修正後擴充分割方法，俾利法院彈性運用之立法本旨。
　⑵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分別予以分割，就993地號土地部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d）所示土地，其外觀呈「L」形，使用面積固達171.33平方公尺，而為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土地面積（85.67平方公尺）之約2倍，惟其所臨東南側濱海一路88巷（路寬約2公尺，訴字㈠卷第272頁）之面寬反而較窄，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遑論原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3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經濟價值較高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
　②本院固於言詞辯論時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就附圖二、附表三之一所示分割方法之意見（訴字㈠卷第360頁、訴字㈡卷第182至183頁）。然系爭土地既不得合併分割，就993地號土地部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b所示土地，因與東北側之鼓南街、東南側之濱海一路88巷均無適宜之聯絡（訴字㈠卷第272頁），恐有成為袋地而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民法第789條參照）之虞，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併此敘明。
　③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云云。然查，就993地號土地部分，北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37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街、濱海一路88巷，現由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3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33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街，現由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與鼓南街31號房屋相通，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5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46平方公尺）為1層磚造平房，臨鼓南街，現由宋守忠（即原告叔叔）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忠；濱海一路88巷39號（即鼓南街31號「後方」）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119平方公尺）為1層磚造房屋，外觀老舊，門戶緊閉，未設門牌，門前貼有「送達濱海一路88巷39號之郵務送達招領通知書」，並於牆面設有電錶，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雄（即宋守忠之弟，訴字㈠卷第338頁）等節，業據本院於112年12月1日現場勘驗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訴字㈠卷第272、278、281至287頁），並有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訴字㈠卷第195頁）在卷足憑，顯見依993地號土地上各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及占有情形觀之，全體共有人中以原告關係最切。況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宋守忠就993地號土地對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有租賃關係存在乙節，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8號確定判決於理由中認定明確。是倘將993地號土地遽以變價分割，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使該等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在，不利於土地及房屋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反之，倘依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既能趨近993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土地與其上房屋間因分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較於前揭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較高，此有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附卷可稽（該報告書摘要第5頁、內文第44至46頁），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判決意旨，綜合以上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⑶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又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分別予以分割，就995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c）所示土地，使用面積僅18.5平方公尺，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且其屬畸零地，不得獨立申請建築執照乙節，復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覆明確，此有該局112年11月9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1240787600號函（訴字㈠卷第263至264頁）存卷可查。遑論原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5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經濟價值較高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同理，本院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意見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5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d所示土地，客觀上亦屬不易利用，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併此敘明。
　②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被告王麗美則主張995地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云云。然查，就995地號土地部分，北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公尺）、鼓南街33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公尺）、鼓南街35號房屋（占用面積15平方公尺）等節，已如前述，並有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訴字㈠卷第195頁）在卷足憑，顯見依995地號土地上各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及占有情形觀之，全體共有人中仍以原告關係最切。況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宋守忠就995地號土地對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有租賃關係存在乙節，業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號判決於理由中認定明確，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8號判決駁回該部分上訴而確定。是倘將995地號土地遽以變價分割，或分歸被告王麗美所有，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使該等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在，不利於土地及房屋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反之，倘依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既能趨近995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土地與其上房屋間因分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較於前揭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較高乙節，已如前述，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判決意旨，綜合以上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⒊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⑴關於共有物之分割，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院為裁判分割，如就多筆土地個別為原物分割，並命金錢補償時，應就各筆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以明法定抵押權擔保債權之範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92號判決同此意旨。
　⑵經查，本院將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送交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後，該所針對系爭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系爭土地依最有效使用與獨立估價情況下作綜合分析與研判，並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後，認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此有該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114年4月23日哲宇估114字第0020號函（訴字㈡卷第215至217頁）附卷可稽，經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時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到庭當事人對於該鑑定結果亦均明示：「無意見」等語（訴字㈡卷第227頁），爰依前揭判決意旨，命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共有之法律關係，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尚屬有據，而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始屬適當，爰依前揭法律規定，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附圖一：訴字㈠卷第209頁。
（備註：編號（a）、（b）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持共有；編號（c）部分分歸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持共有）


附圖二：訴字㈡卷第109頁。
（備註：編號a、c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維持共有）


附表一：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摘要第1頁。


附表二之一：訴字㈡卷第217頁上方。


附表二之二：訴字㈡卷第217頁下方。


附表三之一：訴字㈡卷第219頁上方。


附表三之二：訴字㈡卷第219頁下方。


附表四：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四，案號PR00000000號）摘要第4頁下方。


附表五：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內文第47頁下方。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5號

原      告  宋昭清  



            宋碧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儒律師

被      告  宋巧雯  



            宋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秀燕  

被      告  柳文政  



            張寶仁  



            陳寶玉  

            張家慈  



            張順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范馨月律師

被      告  王麗美  



訴訟代理人  徐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

、張順益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分歸原

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

、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

、王麗美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分歸原

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

、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五「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權利比例」欄所示

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又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地號、995

    地號土地（下稱993地號土地、995地號土地或合稱系爭土地

    ），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共有人部分相同

    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

    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爰依共有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合併依

    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宋巧雯、宋美玲（下稱被告宋巧雯等二人）以：希望變

    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分別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各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㈡被告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下稱被告

    柳文政等五人）以：不同意合併分割，為使系爭土地價值最

    大化，應將系爭土地分歸原告共有，再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

    文政等五人共有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

    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⒉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

    、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⒊原告、被

    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

    美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

    一維持共有；⒋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

    、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

    額。

　㈢被告王麗美以：995地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⒈兩造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被告王麗美所有；

    ⒉被告王麗美應分別補償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

    、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227至228、249、270至271頁

    ）：

　㈠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

    情事。

　㈡系爭土地其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分別如下：

　　⒈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31、33

      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

      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

　　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35號房屋

      ，未保存登記）：宋守忠（即原告叔叔）。

　　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即鼓南街31號「後方

      」）房屋（下稱濱海一路88巷39號房屋，未保存登記）：

      宋守雄。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

    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

    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

    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

    量，惟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

    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為適當公平之分割，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⑴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分

    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

    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

    事實㈠部分參照），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原告依共有之法律

    關係，請求將系爭土地為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⑵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

    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

    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

    ，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4條第6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

    土地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乙節，固如前述（前

    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然查，原告就系爭土地

    之應有部分僅各九分之二而均未過半數，復未舉證另經其他

    共有人之同意，則其請求合併分割，自屬無據。從而，系爭

    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⒉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

    有：

　⑴民法第824條第4項之目的性擴張：

　①法院為分割共有物之裁判時，於一定情形下，得「將原物分

    配於部分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但書），並得

    「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同條第4項）。依體系

    解釋，前者係指部分共有人「單獨」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

    情形，否則後者規定形同具文；再依文義及歷史解釋，後者

    既已明示就共有物「之一部分」維持共有，並於修正理由中

    表明該一部分係指「特定部分」，似不包括部分共有人就共

    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之情形。

　②然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如分歸甲、乙維持

    共有，並以金錢補償丙），相較於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一

    部單獨所有，其餘（或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他部維持共

    有（如A部分分歸甲、乙維持共有，B部分分歸丙單獨所有）

    之情形，並未使共有關係更趨複雜，尚無違反分割共有物旨

    在消滅或簡化共有關係之立法目的（民法第824條第4項修正

    理由參照），似無禁止之必要。又此一分割方法保留共有物

    之全部，於個案中既可避免過度細分而減損經濟效用之弊，

    且其使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其餘共有人則脫離共有關係，

    於個案中亦有貼近使用現狀而符合共有物最適利用之可能，

    並非全無實益。況法院禁止此一分割方法，無礙部分共有人

    將共有物之應有部分借名登記予其中一人後，再請求法院將

    共有物之全部分歸該人單獨所有，如此一來既徒增交易成本

    ，亦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實非所宜。從而，民法第824條

    第4項疏未就此情形而為規定，乃係法律漏洞，應將其所稱

    共有物「之一部分」為目的性擴張，使其及於共有物「之全

    部或一部」，始符民法第824條於修正後擴充分割方法，俾

    利法院彈性運用之立法本旨。

　⑵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

    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分

    別予以分割，就993地號土地部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

    得如附圖一編號（d）所示土地，其外觀呈「L」形，使用面

    積固達171.33平方公尺，而為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所分

    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土地面積（85.67平方公尺）之約

    2倍，惟其所臨東南側濱海一路88巷（路寬約2公尺，訴字㈠

    卷第272頁）之面寬反而較窄，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遑論

    原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割

    方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主張

    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3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告、

    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經濟價值較

    高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

　②本院固於言詞辯論時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就附圖二、附表三

    之一所示分割方法之意見（訴字㈠卷第360頁、訴字㈡卷第182

    至183頁）。然系爭土地既不得合併分割，就993地號土地部

    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b所示土地，因

    與東北側之鼓南街、東南側之濱海一路88巷均無適宜之聯絡

    （訴字㈠卷第272頁），恐有成為袋地而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

    （民法第789條參照）之虞，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併

    此敘明。

　③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云云。然查，就993地號土

    地部分，北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未保存

    登記，占用面積37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街、

    濱海一路88巷，現由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屋之

    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宋巧

    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3號房屋（未保存登記

    ，占用面積33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街，現由

    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與鼓南街31號房屋相通，該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

    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5號房屋（未保存

    登記，占用面積46平方公尺）為1層磚造平房，臨鼓南街，

    現由宋守忠（即原告叔叔）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忠；濱海一路88巷39號（即鼓南街31

    號「後方」）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119平方公尺）

    為1層磚造房屋，外觀老舊，門戶緊閉，未設門牌，門前貼

    有「送達濱海一路88巷39號之郵務送達招領通知書」，並於

    牆面設有電錶，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雄（即宋守

    忠之弟，訴字㈠卷第338頁）等節，業據本院於112年12月1日

    現場勘驗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訴字㈠卷第272、

    278、281至287頁），並有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

    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訴字㈠卷第195頁）在卷足憑，顯見依

    993地號土地上各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及占有情形觀之，

    全體共有人中以原告關係最切。況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

    、宋守忠就993地號土地對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有租賃關係存

    在乙節，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8號

    確定判決於理由中認定明確。是倘將993地號土地遽以變價

    分割，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使該等房屋事實上處分

    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在，不利於土地及房屋

    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反之，倘依被告柳

    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既能趨近99

    3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土地與其上房屋間因分

    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較於前揭附圖二所示之

    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較高，此有哲宇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

    號）附卷可稽（該報告書摘要第5頁、內文第44至46頁），

    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判決意旨，綜合以上各

    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

    益等情形，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

    之一維持共有。

　⑶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

    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又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

    分別予以分割，就995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玉

    、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c）所示

    土地，使用面積僅18.5平方公尺，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且

    其屬畸零地，不得獨立申請建築執照乙節，復經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函覆明確，此有該局112年11月9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1

    240787600號函（訴字㈠卷第263至264頁）存卷可查。遑論原

    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割方

    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主張附

    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5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告、被

    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經濟價值較高

    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同理，本院

    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意見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5

    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

    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d所示土地，客觀上亦屬不易利用

    ，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併此敘明。

　②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被告王麗美則主張995地

    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云云。然查，就995地號土地部分，北

    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公

    尺）、鼓南街33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公尺）、鼓南街

    35號房屋（占用面積15平方公尺）等節，已如前述，並有高

    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訴字㈠

    卷第195頁）在卷足憑，顯見依995地號土地上各房屋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及占有情形觀之，全體共有人中仍以原告關係最

    切。況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宋守忠就995地號土地對

    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有租賃關係存在乙節

    ，業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號判決於理由中認定明確，復

    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8號判決駁回該

    部分上訴而確定。是倘將995地號土地遽以變價分割，或分

    歸被告王麗美所有，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使該等房

    屋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在，不利

    於土地及房屋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反之

    ，倘依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

    ，既能趨近995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土地與其

    上房屋間因分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較於前揭

    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較高乙節

    ，已如前述，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判決意旨

    ，綜合以上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

    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⒊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

    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

    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

    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⑴關於共有物之分割，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

    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

    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

    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

    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

    公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

    院為裁判分割，如就多筆土地個別為原物分割，並命金錢補

    償時，應就各筆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以明法定抵押權

    擔保債權之範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92號判決同

    此意旨。

　⑵經查，本院將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

    割方法送交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後，該所針對系爭

    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

    場現況及系爭土地依最有效使用與獨立估價情況下作綜合分

    析與研判，並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後，認

    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

    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

    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雯等二

    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

    二所示之金額，此有該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

    PR00000000號）、114年4月23日哲宇估114字第0020號函（

    訴字㈡卷第215至217頁）附卷可稽，經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

    詞辯論時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到庭當事人對於該鑑定結果亦

    均明示：「無意見」等語（訴字㈡卷第227頁），爰依前揭判

    決意旨，命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

    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

    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

    、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

    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共有之法律關係，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尚

    屬有據，而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

    之一維持共有。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

    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

    ；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

    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

    之金額，始屬適當，爰依前揭法律規定，判決如主文第1至4

    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附圖一：訴字㈠卷第209頁。

（備註：編號（a）、（b）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

持共有；編號（c）部分分歸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

、王麗美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持

共有）



附圖二：訴字㈡卷第109頁。

（備註：編號a、c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持共有；

編號b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張寶

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維持共有）



附表一：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

案號PR00000000號）摘要第1頁。



附表二之一：訴字㈡卷第217頁上方。



附表二之二：訴字㈡卷第217頁下方。



附表三之一：訴字㈡卷第219頁上方。



附表三之二：訴字㈡卷第219頁下方。



附表四：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四，案號

PR00000000號）摘要第4頁下方。



附表五：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

案號PR00000000號）內文第47頁下方。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35號

原      告  宋昭清  



            宋碧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儒律師

被      告  宋巧雯  



            宋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秀燕  

被      告  柳文政  



            張寶仁  



            陳寶玉  

            張家慈  



            張順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范馨月律師

被      告  王麗美  



訴訟代理人  徐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

原告、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宋美玲、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五「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權利比例」欄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宋巧雯、宋美玲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又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地號、995地號土地（下稱993地號土地、995地號土地或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爰依共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宋巧雯、宋美玲（下稱被告宋巧雯等二人）以：希望變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分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各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㈡被告柳文政、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下稱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以：不同意合併分割，為使系爭土地價值最大化，應將系爭土地分歸原告共有，再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共有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⒉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⒊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⒋原告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㈢被告王麗美以：995地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兩造共有995地號土地，應分歸被告王麗美所有；⒉被告王麗美應分別補償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227至228、249、270至271頁）：

　㈠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

　㈡系爭土地其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分別如下：

　　⒈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31、33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

　　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下稱鼓南街35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宋守忠（即原告叔叔）。

　　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即鼓南街31號「後方」）房屋（下稱濱海一路88巷39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宋守雄。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為適當公平之分割，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⑴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一所示，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且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事，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原告依共有之法律關係，請求將系爭土地為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⑵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4條第6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乙節，固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㈠部分參照）。然查，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僅各九分之二而均未過半數，復未舉證另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則其請求合併分割，自屬無據。從而，系爭土地應分別予以分割。

　⒉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⑴民法第824條第4項之目的性擴張：

　①法院為分割共有物之裁判時，於一定情形下，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但書），並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同條第4項）。依體系解釋，前者係指部分共有人「單獨」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情形，否則後者規定形同具文；再依文義及歷史解釋，後者既已明示就共有物「之一部分」維持共有，並於修正理由中表明該一部分係指「特定部分」，似不包括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之情形。

　②然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全部維持共有（如分歸甲、乙維持共有，並以金錢補償丙），相較於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一部單獨所有，其餘（或部分）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他部維持共有（如A部分分歸甲、乙維持共有，B部分分歸丙單獨所有）之情形，並未使共有關係更趨複雜，尚無違反分割共有物旨在消滅或簡化共有關係之立法目的（民法第824條第4項修正理由參照），似無禁止之必要。又此一分割方法保留共有物之全部，於個案中既可避免過度細分而減損經濟效用之弊，且其使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其餘共有人則脫離共有關係，於個案中亦有貼近使用現狀而符合共有物最適利用之可能，並非全無實益。況法院禁止此一分割方法，無礙部分共有人將共有物之應有部分借名登記予其中一人後，再請求法院將共有物之全部分歸該人單獨所有，如此一來既徒增交易成本，亦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實非所宜。從而，民法第824條第4項疏未就此情形而為規定，乃係法律漏洞，應將其所稱共有物「之一部分」為目的性擴張，使其及於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始符民法第824條於修正後擴充分割方法，俾利法院彈性運用之立法本旨。

　⑵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分別予以分割，就993地號土地部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d）所示土地，其外觀呈「L」形，使用面積固達171.33平方公尺，而為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土地面積（85.67平方公尺）之約2倍，惟其所臨東南側濱海一路88巷（路寬約2公尺，訴字㈠卷第272頁）之面寬反而較窄，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遑論原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3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經濟價值較高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

　②本院固於言詞辯論時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就附圖二、附表三之一所示分割方法之意見（訴字㈠卷第360頁、訴字㈡卷第182至183頁）。然系爭土地既不得合併分割，就993地號土地部分，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b所示土地，因與東北側之鼓南街、東南側之濱海一路88巷均無適宜之聯絡（訴字㈠卷第272頁），恐有成為袋地而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民法第789條參照）之虞，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併此敘明。

　③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云云。然查，就993地號土地部分，北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37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街、濱海一路88巷，現由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3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33平方公尺）為2層磚造房屋，臨鼓南街，現由原告共同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與鼓南街31號房屋相通，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原告（權利範圍各三分之一）、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各六分之一）；鼓南街35號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46平方公尺）為1層磚造平房，臨鼓南街，現由宋守忠（即原告叔叔）居住作為住家使用，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忠；濱海一路88巷39號（即鼓南街31號「後方」）房屋（未保存登記，占用面積119平方公尺）為1層磚造房屋，外觀老舊，門戶緊閉，未設門牌，門前貼有「送達濱海一路88巷39號之郵務送達招領通知書」，並於牆面設有電錶，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宋守雄（即宋守忠之弟，訴字㈠卷第338頁）等節，業據本院於112年12月1日現場勘驗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訴字㈠卷第272、278、281至287頁），並有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訴字㈠卷第195頁）在卷足憑，顯見依993地號土地上各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及占有情形觀之，全體共有人中以原告關係最切。況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宋守忠就993地號土地對被告柳文政等五人有租賃關係存在乙節，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8號確定判決於理由中認定明確。是倘將993地號土地遽以變價分割，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使該等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在，不利於土地及房屋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反之，倘依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既能趨近993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土地與其上房屋間因分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較於前揭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較高，此有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附卷可稽（該報告書摘要第5頁、內文第44至46頁），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判決意旨，綜合以上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993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⑶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①原告固主張合併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為分割云云。然查，系爭土地不得合併分割，已如前述。又縱依附圖一所示之方法分別予以分割，就995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一編號（c）所示土地，使用面積僅18.5平方公尺，客觀上顯屬不易利用，且其屬畸零地，不得獨立申請建築執照乙節，復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覆明確，此有該局112年11月9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1240787600號函（訴字㈠卷第263至264頁）存卷可查。遑論原告經本院闡明後，明示拒絕預納費用鑑定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法之金錢補償數額（訴字㈡卷第104頁）。從而，原告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5地號土地部分，獨厚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分得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經濟價值較高之部分，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自非足採。同理，本院職權闡明並詢問兩造意見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就995地號土地部分，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d所示土地，客觀上亦屬不易利用，尚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併此敘明。

　②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固主張變價分割；被告王麗美則主張995地號土地應分歸伊所有云云。然查，就995地號土地部分，北側由東至西依次有：鼓南街31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公尺）、鼓南街33號房屋（占用面積12平方公尺）、鼓南街35號房屋（占用面積15平方公尺）等節，已如前述，並有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2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訴字㈠卷第195頁）在卷足憑，顯見依995地號土地上各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及占有情形觀之，全體共有人中仍以原告關係最切。況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宋守忠就995地號土地對被告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有租賃關係存在乙節，業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號判決於理由中認定明確，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8號判決駁回該部分上訴而確定。是倘將995地號土地遽以變價分割，或分歸被告王麗美所有，既不符該土地之使用現況，亦使該等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之衝突繼續存在，不利於土地及房屋之長期利用，顯非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反之，倘依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既能趨近995地號土地之使用現況，亦可簡化該土地與其上房屋間因分屬不同人所有而生之法律關係，且相較於前揭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後系爭土地每坪價值較高乙節，已如前述，顯有利於全體共有人。從而揆諸前揭判決意旨，綜合以上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995地號土地應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

　⒊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⑴關於共有物之分割，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院為裁判分割，如就多筆土地個別為原物分割，並命金錢補償時，應就各筆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以明法定抵押權擔保債權之範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92號判決同此意旨。

　⑵經查，本院將被告柳文政等五人主張分歸原告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法送交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後，該所針對系爭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系爭土地依最有效使用與獨立估價情況下作綜合分析與研判，並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估後，認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未受分配之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此有該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114年4月23日哲宇估114字第0020號函（訴字㈡卷第215至217頁）附卷可稽，經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時提示並告以要旨後，到庭當事人對於該鑑定結果亦均明示：「無意見」等語（訴字㈡卷第227頁），爰依前揭判決意旨，命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共有之法律關係，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尚屬有據，而系爭土地應個別分歸原告按應有部分比例各二分之一維持共有。原告就993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被告柳文政等五人如附表二之一所示之金額；就995地號土地部分，應分別補償被告宋巧雯等二人、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如附表二之二所示之金額，始屬適當，爰依前揭法律規定，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附圖一：訴字㈠卷第209頁。

（備註：編號（a）、（b）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持共有；編號（c）部分分歸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持共有）



附圖二：訴字㈡卷第109頁。

（備註：編號a、c部分分歸原告、被告宋巧雯等二人維持共有；編號b部分分歸被告柳文政等五人維持共有；編號d部分分歸張寶仁、陳寶玉、張家慈、張順益、王麗美維持共有）



附表一：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摘要第1頁。



附表二之一：訴字㈡卷第217頁上方。



附表二之二：訴字㈡卷第217頁下方。



附表三之一：訴字㈡卷第219頁上方。



附表三之二：訴字㈡卷第219頁下方。



附表四：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四，案號PR00000000號）摘要第4頁下方。



附表五：哲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報告書（方案二、三，案號PR00000000號）內文第47頁下方。





